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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37  证券简称：新宙邦 公告编号：2024-038 

债券代码：123158 债券简称：宙邦转债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14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14日 9：

15 至 15：00 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坪山区昌业路新宙邦科技大厦 16 层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周达文先生 

注：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因行程冲突不能担任本次会议主持人，按照《公

司章程》，本次会议主持人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产生。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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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9 人，代表股份 341,166,876 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076％（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下同）。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295,154,557 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28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7 人，代表股份 46,012,31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124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8 人，代表股份 54,993,927 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1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8,981,608 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5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7 人，代表股份 46,012,31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1240％。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753,882,191 股，其中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2,539,800 股，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51,342,391 股。以上百分比计算结

果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通过现场或视频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的

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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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逐项审议《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01 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目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841,1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45％；反对

325,7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668,21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77％；反对

325,7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23％；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02 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840,3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43％；反对

326,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667,41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63％；反对

326,5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37％；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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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841,1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45％；反对

325,7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668,21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77％；反对

325,7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23％；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04 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资金总额、数量及占总股本的

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837,6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35％；反对

329,2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664,69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13％；反对

329,2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87％；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05 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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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340,840,3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43％；反对

326,5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667,41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63％；反对

326,5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37％；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06 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837,64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35％；反对

329,2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664,69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13％；反对

329,2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87％；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回购股份相关事宜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0,957,2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86％；反对

209,5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1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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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784,3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189％；反对

209,59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11％；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刘洪羽律师、陈奕霖律师现场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

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

所关于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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